河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拟设分组名单
一组    哲学
二组    经济学
三组    法学
四组    教育学
五组    文学
六组    新闻传播学
七组    历史学
八组    数学
九组    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
十组    化学
十一组 生物学
十二组 力学、机械工程
十三组 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
十四组 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
十五组 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十六组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讯工程
十七组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十八组 建筑学、土木工程
十九组 化学工程与技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矿业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二十组 环境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
二十一组 农学、农业工程
二十二组 基础医学、预防医学、药学
二十三组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西医结合
二十四组 军事学
二十五组 管理学
二十六组 艺术学
